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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控股子公司川油设计收到关于解除《监利县天然气利用工程

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通知函的公告 

 

一、 背景情况概述 

2019 年 6 月 6 日，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恒泰艾普”或

“公司”）发布了《关于控股子公司川油设计签署日常经营重大合同的公告》，

恒泰艾普控股子公司四川川油工程技术勘察设计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川油设计”

或“乙方”）和荆州东奥能源科技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东奥能源”或“甲方”）

共同签订了《监利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“合

同”），东奥能源为发包方，川油设计为承包方，合同暂定金额为 6.5 亿人民币，

分两期执行，第一期总包主要是可研、环评、安评、勘察、设计费、工程施工、

物资采购等，总包暂定价 3 亿元（含税）；第二期总包暂定价 3.5 亿元（含税）。

合同期限以发包方发出的开工通知中写明的开工日期为准，实际竣工日期以发包

方开出的工程接收证书中写明的日期为准。 

二、 监利项目的进展情况 

近日，川油设计收到东奥能源向其发出的关于解除《监利县天然气利用工程

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的通知函：因为监利县政府立项调整原因，东奥能源

与川油设计关于监利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建设项目暂时无法继续进行。 

三、 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

川油设计在收到通知函后，正积极和东奥能源进行沟通协调，将审慎的与其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、准确和完整，没有

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

讨论并签署相关终止协议。 

《监利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签署后，川油设计未对

该合同确认过收入。如果该合同终止执行，对公司当期损益将不构成任何影响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，也不会对公司经营和未来发展产生不利

影响。 

公司也将密切关注监利项目的后续进展事项，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和要求，及时履行相关审批及信息披露义务。 

四、 备查文件 

1、关于解除《监利县天然气利用工程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》的通知函 

 

特此公告。 

 

 

 

恒泰艾普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

董事会 

2019年 12 月 18 日 


